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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第 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10月4日(星期五)上午10時 

二、地點：經濟部能源署 13樓第 1會議室 

三、主席：許委員兼分組召集人泰文                 紀錄：黃管理師靖涵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 報告案一：環境部畜牧糞尿集中處理沼氣發電現況 

委員發言重點： 

1. 有關沼氣費率調整議題，請環境部水保司再提供其計算

基礎及相關資料，例如案場補助占比、投入成本差異動

因、設備裝置容量與售電量之投入產出合理性等，以利

於後續分組中討論研商。 

2. 針對台灣、日本沼氣發電費率之比較，雖然近期匯率為

0.22元，但近 5年日圓匯率平均約 0.25元，建議綜合考

量匯率變化趨勢再行比較。 

(二) 報告案二：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規劃 

委員發言重點： 

1. 為完善深層地熱關鍵技術，目前由政府及國營事業（能

源署、中油、地礦中心）編列預算建立示範機組，故建

議待有示範電廠成功經驗再行討論，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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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於第 3次分組會議進行內容討論之相關意見，建議

於第 3次分組會議一併說明意見處理方式及討論。 

決定：洽悉 

七、討論事項： 

(一)討論案一：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之檢討 

委員發言重點： 

1. 農業廢棄物分類及名稱之檢討 

(1) 有關「農業廢棄物」分類及名稱之檢討，擬將113

年度列於生質能項下之「農林植物」及廢棄物項下

之「農業廢棄物」兩項調整合併為「固態生質燃料

及國內農業廢棄物」，並調整至「生質能」類別項

下，敬表同意；至於初步規劃公告文字修正方式，

將另研議後再彙報提供參考。 

(2) 原則同意將目前「農業廢棄物」納入生質能類別項

下，惟料源適用範圍是否含括「動物性廢棄物」，

後續需請農業主管單位釋疑。 

(3) 針對「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廢棄物」料源適用

範圍及「國內農業廢棄物」用詞等，後續宜請農業

主管單位再行研議確認。 

(4) 「固態生質燃料」之應用料源符合條例中之「生質

能」定義，且具國家標準（CNS）相關規定，有助

於主管單位進行料源認定及設備運轉後之料源類別

及品質管控，原則同意納入目前「農業廢棄物」

中，並更名為「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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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5) 考量原生質能「農林植物」與「固態生質燃料」之

料源重複，且「農林植物」尚未訂定相關品質規範

（如 CNS 標準），原則同意併入「固態生質燃料及

國內農業廢棄物」分類，以利料源管理。 

2. 生質能無厭氧消化設備名稱之檢討 

(1) 考量「無厭氧消化設備」名稱外界不易理解，且目

前適用該躉購分類費率之案場未有一致之料源類別

與發電技術，為廣納多元生物質料源之運用，原則

同意更名為「其他」，併同將生質能「有厭氧消化

設備」更名為「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以利外

界辨識其發電應用料源為沼氣且具「厭氧消化設

備」。 

(2) 基於參數資訊之完備性，原則同意以掩埋場沼氣發

電案場之期初設置成本、年運轉維護費用，以及年

售電量等資料，作為各項計算參數評估參採之基

準。 

3. 小水力發電躉購容量級距之檢討 

考量我國目前政策發展與綠電市場現況，近年業者經營

模式除了躉購予公用售電業外，亦有直轉供或自發自用

等經營模式。再者，小水力發電為基載型再生能源，適

合進入綠電市場或分散式發電，在案例有限與資料完整

性考量下，建議維持113年度躉購容量級距，但應持續

觀察實際開發情況，待有較多資料再行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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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4年度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之躉購分類，原則同

意生質能、廢棄物調整分類，其餘維持113年度公告之

躉購分類。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114年度 

第 2次分組共同意見 
113年度公告 

生質能 

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 有厭氧消化設備 

固態生質燃料及 

國內農業廢棄物 
農林植物 

其他 無厭氧消化設備 

廢棄物 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農業廢棄物 

小水力 無區分 無區分 

地熱能 無區分 無區分 

2. 114年度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之躉購容量級距，原

則同意維持113年度公告之躉購容量級距。 

3. 原則同意廢棄物項下之「農業廢棄物」調整至生質能

類別項下，並合併「農林植物」分類，於114年度更名

為「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廢棄物」；後續協請農業

主管單位就上開修正後之名稱、料源認定範圍，包括

目前認定之植物性農產廢棄物料源範疇、是否增加納

入動物性廢棄物等提供意見，以利審定會後續研議。 

(二)討論案二：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建議 

委員發言重點： 

1. 生質能： 

(1) 沼氣（有厭氧消化設備）： 

A. 考量廢水處理等設施為畜牧場本業須負擔之環保

費用，故原則同意沿用歷年審定會決議，期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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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本內涵不納入前述環保處理設備項目及費

用，其後之年運轉維護費用參數亦基於相同原

因，建議不納入糞尿資源處理/集運、沼渣沼液

運送等相關費用。 

B. 原則同意以近三年國內設置完工案例之成本資訊

為期初設置成本之計算基礎，併同考量國內沼氣

案場推動政策，鼓勵設置具規模之沼氣發電設

備，故以裝置容量加權平均方式計算期初設置成

本為20.54萬元/瓩。 

(2) 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廢棄物： 

A. 資源循環促進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法規位階

不同，建議專有名詞之定義和範圍宜儘量明確。 

B. 「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廢棄物」之分類應明

確農業廢棄物須採國內料源，避免進口國外廢棄

物之疑慮，故建議名稱應加上「國內」。 

C. 為明確「固態生質燃料及國內農業廢棄物」之國

內農業廢棄物僅限生物質料源，建議在簡報呈現

上，先就國內農業廢棄物躉購費率適用範疇進行

說明。 

D. 目前國內設置案場少，在個案設置成本差異大且

案場年轉維護費用、年售電量資訊尚不充足之情

況下，為確保參數訂定之穩定性，建議不參採個

案之單一參數（期初設置成本），故原則同意沿

用113年度參採數值，即10.80萬元/瓩。 

(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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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議在簡報呈現上，先就生質能其他分類躉購費

率之適用範疇進行說明，以利閱讀及理解。 

B. 考量本年度無新增適用生質能其他分類躉購費率

之案例，且根據國際資料預估，掩埋沼氣發電之

期初設置成本呈平穩狀態，故原則同意沿用113

年度參採數值，即6.55萬元/瓩。 

2. 廢棄物：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1) 建議未來可依業者提供之資料，建立案場設備分類

表及明細表。 

(2) 考量目前各案期初設置成本因設置型態（如發電技

術、料源類別等）不同有所差異，惟目前完工案例

較少，故原則同意沿用113年度參採數值，即8.02萬

元/瓩，待有較多完工案例後，再行檢討較為妥適。 

3. 小水力發電： 

(1) 1瓩以上不及500瓩：以近三年業者所提之完工商轉

案例進行估算，期初設置成本平均為21.14萬元 /

瓩。 

(2) 500瓩以上不及2,000瓩：本年度新增之案例尚在開

發，成本可能配合施工需求進行調整，故建議沿用

113年度參採數值，即16.44萬元/瓩，待該案完工後

再行調整，較為妥適。 

(3) 2,000瓩以上不及20,000瓩：本年度無新增案例，依

參數參採原則，建議沿用113年度參採數值，即

11.04萬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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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熱能： 

(1) 1瓩以上不及2,000瓩：以近三年實際設置案、示範

獎勵申請案進行估算，考量個案尚在開發建置，且

因試算結果與113年度差異不大，故建議沿用113年

度參採數值，即33.69萬元/瓩。 

(2) 2,000瓩以上：以近三年實際設置案並更新鑽探成本

後，成本平均為略低於113年度參採數值，然考量

國內大規模案場尚在開發，故建議沿用113年度參

採數值，即27.86萬元/瓩，待有較多完工案例後，

再行檢討較為妥適。 

決議： 

1. 114年度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躉購費率期初設置成

本計算使用參數，同意原則如下：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瓩)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生質能 

沼氣 

(有厭氧消化設備) 

≧ 1 
205,400 

固態生質燃料及 

國內農業廢棄物 

≧ 1 
108,000 

其他 ≧ 1 65,500 

廢棄物 
一般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 

≧ 1 
80,200 

小水力 無區分 

≧ 1 ~ < 500 211,400 

≧ 500~ < 2,000 164,400 

≧ 2,000 ~ < 

20,000 
110,400 

地熱能 無區分 
≧ 1 ~ < 2,000 336,900 

≧ 2,000 278,600 

2. 跨組委員之意見請列入本次會議紀錄，但分組會議之結

論仍為該分組委員之共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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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 12時 10分。 


